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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浦区 2020年财政决算及 2021年 1-6月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青浦区财政局局长    张国兴 

（2021 年 7 月 21 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本区 2020

年财政决算及今年 1-6 月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关于 2020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部门在

中央、市委、区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

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和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全面落

实五届人大六次会议有关决议和区人大财经委的审查意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发扬“抢拼实善”新时代青浦奋斗精神，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

全区经济社会运行总体健康、平稳、有序，我区财政改革发

展取得新成效，全区财政决算情况总体良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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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01000 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98.5%，同比增长 1.4%，加上级补助收入 1166316

万元、调入资金 206835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56782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55000 万元及上年结转收

入 200757 万元，收入总量 4186690 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336759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2%，加上解上级支

出 123326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03485 万元、地方

政府一般债务还本 57543 万元及结转下年支出 234741 万元，

全区支出总量 4186690 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平

衡。 

按照本区财政管理体制结算，区本级收入总量 3170016

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71653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99.1%，加上解上级支出 123326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289727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 57543 万元及上

级专款结转下年支出 227767 万元，区本级支出总量 3170016

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平衡。 

1．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2020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坚持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的原则，着力保障疫情防控、民生改善、创新驱动、

社会事业、城乡统筹、城市管理与运行安全等。  

主要支出项目情况：教育支出 309599 万元，完成预算的

98.4%；科学技术支出 3664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1.2%；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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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2096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6%；卫生健

康支出 14172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6%；住房保障支出

4312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0.0%；农林水支出 268822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13.9%；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2271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8.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40198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0.1%；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9705 万元，完成预算的

75.4%；节能环保支出 44236 万元，完成预算的 95.7%；城乡

社区支出 800390 万元，完成预算的 99.9%；交通运输支出

8882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3.6%；公共安全支出 137952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8.4%。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项目决算数与区五届人大七

次会议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数总数一致，其中:区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数根据市财政局一般公共预算科目需与社保基金

预算科目相对应的要求，相关科目之间进行调整：“卫生健

康支出”科目调减 30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

调增 300 万元。另外需要说明的是，2020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决算数与预算数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按照预算管

理要求对部门预算执行进度滞后及项目结余资金予以回收并

统筹安排民生改善等急需项目支出，以及年初安排的预备费

在执行中按照实际用途归入相应支出科目。 

2．区对镇转移支付情况 

2020 年，区对镇转移支付 16160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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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7.6%，同比增长 18.7%。其中：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85401

万元，同比增长 24.6%。主要是按照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保障以及人口调控和管理服务的要

求，继续加大对生态保护区域、财力相对困难地区和重点工

作推进的经费保障。 

3．区级预备费及结转结余资金使用情况 

2020 年预算中按照《预算法》规定安排的区本级预备费

62000 万元，主要用于政策性增资及按规定新增项目经费。

当年度上级补助收入增加部分、政府性基金结余超当年收入

30%部分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等合计 289727 万元，按规定补充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区级预算周转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2020 年，区级预算周转金规模未发生变化，年末余额为

8300 万元，主要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性收支差额。  

5．区本级“三公”经费情况 

2020 年，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合计 3138 万元，完成预算的 61.2%。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 25 万元，完成预算的 3.3%；公务接待费 255 万元，完成

预算的 33.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858 万元，完成预算

的 78.9%（其中：购置费 78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5.0%；运

行费 2075 万元，完成预算的 72.1%）。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决算数较预算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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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因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有关要求，从

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以及受疫情影响，当年度因公出

国（境）费大幅减少。经统计，2020 年区本级因公出国（境）

团组数 2 个，因公出国（境）7 人次；公务用车购置数 43 辆，

公务用车保有量 817 辆；国内公务接待 10041 批次，国内公

务接待 84302 人次，国（境）外公务接待 0 批次，国（境）

外公务接待 0 人次。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1716696 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178.5%，加上级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371032 万元、

动用上年结转收入 688596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60000 万元，收入总量为 2836324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支

出 173619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8%，加上解上级支出

58 万元、调出资金 205520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 38944 万元及结转下年支出 855606 万元，支出总量为

2836324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平衡。 

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项目决算数与区五届人大

七次会议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数一致。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390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0.2%，加上年结转收入 1364 万元和转移支付收入

40 万元，收入总量为 5794 万元。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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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5565 万元，完成预算的 96.8%，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及改革成本支出 980 万元、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支出 2855

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15 万元、转移性支出 1315

万元，加上结转下年支出 229 万元，支出总量为 5794 万元。 

2020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项目决算数与区五届人

大七次会议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数一致。 

（四）地方政府债务有关情况  

考虑到本区债务规模可控，2020 年本区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仍按上年数 13540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748000 万元，

专项债务 606000 万元。截止 2020 年末，本区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为 861340 万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券 853205 万元；非

政府债券融资 8135 万元。 

二、落实区人大及常委会决议有关情况 

2020 年，我们严格按照区人大有关决议、审查意见和批

准的预算，秉持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坚持“紧”字为要、“稳”字当头、“好”字立本，着

力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和“财政资金要实

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两个方面下功夫，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既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支

撑，也为恢复经济赢得了主动。 

（一）精准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大局 

一是多通道保障疫情防控支出。把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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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紧迫的工作来抓，全年安排疫情防控预算支出 3.3 亿元，

全额用于防疫物资供应和人员经费保障等。二是加快落实惠

企帮扶政策。全年向各镇、区属公司倾斜财力 5.3 亿元，惠

及企业 1.4 万余户，为疫情防控和我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有

力资金保障。三是加快财政扶持资金兑现。建立按月拨付机

制，全年累计拨付财政扶持资金 41.1 亿元，涉及企业 5.3 万

笔次。四是继续落实国家“减税降费”要求。新增减税降费

28.6 亿元，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

业税费负担。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持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一是加快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整合规范涉农项目，出台

四大专项管理办法。下达 2020 年 4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和 16

个市级美丽乡村创建村的补贴资金，并完成 2021 年 6 个镇 9

个村区级美丽乡村创建评审工作。二是稳步推进社会事业改

革。研究调整完善教育生均经费投入机制，建立健全教育教

学设施设备配置标准。落实长护险政策保障工作,配合制定落

实各类社会保障提标、补助、救助政策，重点关注疫情期间

稳岗稳就业补贴政策落实。三是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着

力做好“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扫黑除恶、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等经费保障。四是充分发挥直达

资金使用效益。及时将 22.9 亿元中央直达资金细化分解落实

到单位和具体项目，推动政策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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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折不扣落实财政政策，努力提高财政改革实效 

一是稳步推进区与镇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印发《青

浦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区与镇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方案》，进一步明确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区与镇财政事权划分，

规范区与镇支出责任分担方式。二是深入研究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财税分享机制。配合示范区执委会，会同吴江、嘉善两

地财税部门共同研究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区

域财税分享机制。三是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全覆盖。2020 年

内镇级改革范围内的 221 家预算单位全部完成支付电子化改

造，覆盖率达到 100%。四是开展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

保基金工作。印发《青浦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实施方案》，建立国有资本划转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缺口逐步弥补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四）坚持政府过“紧日子”思想，提升财政内外监管

水平 

一是坚决贯彻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部门一般性支出

在年初预算压减 10%基础上又作进一步压减。二是全面实施

预算和绩效目标一体化新机制。印发《青浦区财政支出预算

绩效管理第三方机构管理考核办法》，财政支出绩效跟踪和财

政支出绩效评价均实现 100%全覆盖。三是加强行政事业单

位内控制度建设。加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建设，412

家行政事业单位完成了内控报告的编报工作，内控报告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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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00%，合格率 98.3%。四是加大预算信息公开力度。积极

推进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信息公开工作，将项目预算公开

范围由区级延伸至镇级。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财政经济运行带来

了巨大冲击，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

监督下，财政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统筹

兼顾，地方财政收入在困难中保持了稳定发展。但宏观经济

运行的大环境仍然不稳定、不确定，社会经济发展仍然面对

较大的困难和挑战：一是受新冠疫情和“减税降费”政策影

响，加之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增速受到较大影响，但支

出需求刚性增加，预算平衡难度加大，紧平衡特征进一步凸

显；二是部分预算项目推进力度不够，实施进度缓慢，造成

资金沉淀，需要进一步提高年度用款计划编制的准确性，强

化预算执行刚性约束。对于以上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并

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三、2021 年 1-6 月预算执行情况 

（一）2021 年 1-6 月预算执行情况 

1．1-6 月，全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404801 万

元，同比增长 16.5%，完成预算的 63.7%。全区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完成 1580554 万元，同比下降 5.3%，完成预算的

44.4 %。其中：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129626 万元，

完成预算的 41.7%；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509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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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预算的 52.8%。 

2．1-6 月，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40244 万元，同

比下降 78.9%，完成预算的 13.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完成 115661 万元，同比下降 81.9%，完成预算的

11.9%，主要是今年全市对国有土地出让实行集中批次、集

中挂牌和集中摘牌模式的影响。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563492 万元，同比下降 7.0%，完成预算的 37.1%。其中：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完成 523742 万元，同比下降 9.9%，

完成预算的 38.1%。 

3．1-6 月,全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547 万元，完成预算

的 40.0%，加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60 万元，加

上上年结转收入 229 万元，收入总量 1836 万元。全区国有资

本经营支出 26 万元，主要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集中下半

年度执行的影响。 

（二）财政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今年以来，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区委的工作要求，在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全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

标对表挂图作战，有力有序推进各项财政重点工作，上半年

各项指标基本完成阶段性目标。 

1．多措并举“稳增长”，推动区域经济走出向好节奏 

一是切实加强组织收入力度。重点关注新增潜力税源，

向内挖潜非税收入，确保应收尽收。做好月度、季度、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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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收入预计工作，上半年随着疫情后经济回暖加速，区级财

政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二是积极发挥政策引导效应。制定

完善生物医药、氢能源、软件信息、总部经济、快递物流等

领域的产业扶持政策，2021 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 7.9 亿

元，较上年增长 25.3%。做好扶持性政策文件 2020 年度清算

工作，及时将 1.8 亿元结算至各镇和区属公司。三是多措提

升招商引资质效。修订完善 2021 年有关考核指标，突出体

现高质量发展指标比重，兼顾财政收入的增量与增速。严格

按照按月兑现的原则将扶持资金拨付至企业，上半年通过支

付平台累计拨付财政扶持资金 28.3 亿元，惠及企业 3.0 万笔

次。 

2．节用裕民“惠民生”， 持续完善公共财政保障体系 

一是加大财政存量资金盘活力度。上半年收回部门预算

结转结余资金 2.0 亿元，统筹用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

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二是加快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将各类教育经费全面纳入财政预算保障，确保教育经费投入

“两个只增不减”。研究落实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民心工程”等各项民生保障政策措施。

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经费保障，上半年全区疫苗接种、疫情防

控投入安排支出 1.4 亿元。三是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积

极落实本区三农领域资金保障，加快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

支持推进水利改革发展和农村综合帮扶，全力保障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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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上半年拨付资金 14.9 亿元。 

3．凝心聚力“优配置”， 促进重点领域财政改革创新 

一是持续推进区与镇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结合我

区实际情况，拟定《青浦区医疗卫生领域区与镇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方案（试行）》。二是启动实施公立医院财政补

偿机制。对全区四家公立医院开展实地调研，拟定《2021 年

公立医院政策性亏损补助方案（征求意见稿）》。三是稳步推

进政府性投资项目请款电子化管理。在年初 5 个项目先行先

试的基础上，对青发集团全面试行项目请款电子化管理，提

升政府性投资项目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全面深化政府采

购制度改革。积极落实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采购工作，截至 6

月底，全区共预留份额 113.0 万元用于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采

购。持续推进上海市政府采购云平台使用，截止 2021 年 6

月底，我区在政府采购云平台注册预算单位 374 家，通过政

府采购云平台交易 339 笔，采购金额 172.2 万元。 

4．多管齐下“促改革”， 持续提升财政监督管理水平 

一是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进一步优化分配流

程，落实主体责任，使资金管得严、放得活、用得准。按月

对当年度直达资金、历年结转直达资金执行情况进行通报。

上半年，我区已完成 2021 年新增 2.2 亿元直达资金指标的批

复下达工作，共涉及 82 家预算单位，168 个预算项目。二是

强化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印发《青浦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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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公物仓管理办法（试行）》，部署区级公物仓管理系

统，对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超标准配置的国有资产进行统一

管理。三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按照市财政局要求完成

我区一体化建设总体部署和区、镇一体化建设两套实施方案

制定工作。同时，将项目预算公开层级由区级预算部门扩大

至各预算单位，除涉密项目外，预算金额 600 万元以上的项

目全部纳入公开范围。创新开展 2021 年度预算公开检查工

作，重点检查了 115 个区级预算部门（单位）、8 个镇政府

预算和 24 个镇级预算单位。四是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

效。印发《青浦区 2021 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和财政监

督工作要点》。上半年，区级 52 家预算部门共 2450 个项目，

全部在信息系统中完成自评价工作。遴选组织 10 个重点支出

绩效评价，选择“第七次人口普查”等项目开展市、区、镇

绩效联动评价。 

四、下阶段财政重点工作 

下阶段，我们将按照区委总体部署，根据五届人大七次

会议的有关决议、审查意见和本次会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青东联动、青中融合和

青西协同发展，统筹谋划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进一步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年度财政收支平衡，努力

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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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力攻坚“四大战略任务” ,着力打响“门户枢

纽”城市品牌 

一是充分发挥“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继续扛起进博

会主战场和主阵地的责任，在汲取前三届“进博会”服务保

障经验的基础上，做好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经费保障

工作，进一步发挥好进博会平台作用和溢出带动效应。二是

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配合示范区执委会加快

推进跨行政区“投入共担、利益共享”财税分享机制有效落

地，年底前形成具体实施方案。加强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财政

专项资金的投入安排和使用管理，做好一体化发展战略所涉

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激励、生态补偿机制等的资金

保障工作。启动示范区水乡客厅开发建设，明确出资主体出

资比例，根据开发建设进度保障资金按时到位。三是全面推

进虹桥国际开发枢纽建设。加快落实本区加快推进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建设行动方案，聚焦青东五镇联动发展，研究制定

青东地区新招引项目、迁移项目和跨区域布局项目利益共享

分配机制。优化完善人力资源综合服务环境，研究制定高端

企业人才个税财政奖励政策，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四是加快实施青

浦新城高质量建设。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五个

新城”规划建设的战略布局，加大新城范围内各类产业扶持、

创新创业扶持、人才引进培养、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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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支持力度。积极参与新城产业研究，推动 1+3 重点

区域龙头型、总部型、研发型企业落地。 

（二）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步伐，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动力 

一是抢抓机遇培育财力增长点。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双

循环”发展格局，抢抓两大国家战略机遇，借助长三角区位

优势，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条，用好财税扶持政策，吸引更多

优质企业、优质项目落户落地。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围绕本区“三大两高一特色”新一轮主导产业发展体系，完

善相关产业政策，做好专项资金保障。同时积极探索非税收

入征管新模式，做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非税收入划

转税务部门征收工作，确保各项非税收入应收尽收。二是主

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扎实

推进政策性融资担保工作，建立“政府+担保+银行”联动服

务机制，加大“批次贷”业务推进力度，解决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慢等问题。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一

网通办”，“一窗通办”等行政审批事项改革提速。切实提高

经济小区和招商平台服务质量，提升我区招商引资活力和竞

争力。三是用好直达资金和“减税降费”政策组合拳。按照

国家研究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的指示及坚决贯彻落

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的要求，持续做好财政直达资金的使用、

监管，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双管齐下、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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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策、放水养鱼，进一步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减轻企业

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三）全力办好惠民利民实事，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为

人民”理念 

一是持续改善社会民生治理。统筹抓好底线民生、基本

民生和质量民生。支持解决教育、养老、医疗等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继续做好疫苗接种、疫情防控等

资金保障工作。探索建立公共领域财政投入长效机制，提高

民生支出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增强民生政策可持续性，

支持和引导各项社会事业更加健康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得到显著提高。二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新格局。围绕“上海

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独立

城市定位，研究完善配套财政政策措施，助推形成青东联动、

青中融合、青西协调发展的“一城两翼”新布局。聚焦重大

战略部署和区级重大项目，加大对乡村振兴战略、城市综合

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和重大公共事件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促

进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三是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有效

推进涉农资产监管工作，优化完善相关涉农补贴政策，建立

健全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政策体系。持续做好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创建评定和资金奖补工作，精准落实农村

综合帮扶工作。结合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优化财政支农投入，

深化农业农村关键领域改革，着力打造长三角乡村振兴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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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四）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提升科学化规范化法治

化水平 

一是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严格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完善预算编

制与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相结合机制，加强对存量资金的消化、

统筹和整合。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坚决防范隐性债务风

险。加快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实施建设，进一步提高预算管

理信息化水平。二是稳步推进政府采购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

改革。加速“互联网+政府采购”深度融合发展，继续推进政

府采购云平台应用工作，逐步实现政府采购全周期、全流程

电子化管理。主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探索执委

会政府采购属地化管理。根据中央、本市《政府购买服务管

理办法》，结合本区实际，抓紧制定政府购买服务具体实施办

法和指导性目录，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持续推进

“公物仓”管理模式，加快建立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统筹调配

使用新机制。三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新体系。进一步加

大对财政重大政策、资金和项目的第三方绩效评价力度，推

进部门自评与外部评价、财政重点评价与再评价相结合的多

层次绩效评价体系，提升评价结果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准确

性。进一步强化绩效结果应用，将评价结果作为完善政策、

安排预算、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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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绩效评价透明度和公信力，年底前在全区全面建成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新体系。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21 年是我国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青浦抢抓两大国家战略机遇，实

现全面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之

年。下阶段，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区人大、

政协的指导和监督，立足青浦发展实际，凝心聚力、谋定而

动，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努力完成人代会确定的目标

任务，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